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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铜梁区林业局
关于印发《铜梁区重大林业有害生物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的通知
铜林发〔2021〕38号

各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国有林场：
为深入贯彻《重庆市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关于推行重大林业有害生物违法行为有奖举报的函》（渝森防函〔2020〕11 号）精神，进一步强化社会监督，鼓励公众参与，严厉打击重大林业有害生物违法犯罪行为，有效预防和遏制松材线虫病等重大林业有害生物扩散蔓延势头，巩固防控和绿化成果，确保全区生态安全。经研究决定，实行重大林业有害生物违法行为举报奖励机制，现将《铜梁区重大林业有害生物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印发给你们，请广泛宣传，认真贯彻执行。


                             重庆市铜梁区林业局
                              2021年9月2日　

铜梁区重大林业有害生物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4〕26号）、重庆市重大林业有害生物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加强松材线虫病等灾害联防联治工作的通知》（渝重林防指办〔2019〕41号）精神，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国务院《植物检疫条例》、《重庆市植物检疫条例》等法律法规，进一步加强化社会监督，鼓励公众参与，依法惩处重大林业有害生物防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预防和遏制松材线虫病、红火蚁等重大林业有害生物的传播蔓延态势，确保森林健康及生态安全，特制定本举报奖励办法。　　　　　　　　　　　　　　　　　　　　　　　　　　　　　　
一、举报范围
凡在重庆市铜梁区辖区范围内有以下行为之一的，任何组织和个人均可举报。
（一）违法调运、经营、加工、使用松疫木及其制品等可能造成松材线虫病疫情传播的；
（二）违法调运、栽植、经营未经检疫的森林植物苗木及其林木产品等可能造成红火蚁疫情传播蔓延的；
（三）松材线虫病疫区内企业、农户违法砍伐、私藏和使用疫木的；
（四）松材线虫病除治人员故意丢弃、藏匿疫木在林间或偷运出售以及放任、唆使其他人员搬走疫木的；
（五）林业苗圃、林地内发现红火蚁等重大林业有害生物危害的。
二、举报要求
（一）举报时要有明确的被举报人或企业，并尽量提供举报对象的详细情况，包括被举报人信息，违规调运、加工、经营、使用林业植物及其产品品种、数量；违法车辆特征、车牌号、运输路线、违法行为发生地等。
（二）尽量收集违法人的具体违法事实或初步证据。（包括照片、录音等）
三、奖励原则 
（一）举报的线索已经相关部门核实查证属于违法行为的。
（二）举报奖励对象原则上限于实名举报，对匿名举报的，能够确定举报人真实身份，且举报人愿意领取奖励的。
（三）同一案件由两个以上举报人分别举报的，奖励第一时间举报人；两人或两人以上联名举报同一案件的，按同一举报奖励，奖金由举报人协商分配。
（四）举报人为从事本职工作的人员或其授意他人举报的，不予奖励。
（五）其他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举报不予奖励。
四、奖励标准
（一）凡举报违法调运、加工、经营、使用、生产林业植物及其产品的，经调查属实后，给予举报人奖励人民币200元。
（二）凡举报违法调运、经营、加工、使用疫木及其制品和违法调运、栽植、经营未经检疫的森林植物苗木及其林木产品的，经调查属实后，给予举报人奖励人民币200元；被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奖励人民币1000元。
（三）凡举报农户违法砍伐、私藏和使用疫木的，经调查属实后，给予举报人奖励人民币100元。
（四）凡举报企业违法砍伐、私藏疫木的。经调查属实后，给予举报人奖励人民币200元。被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奖励人民币1000元。
（五）凡举报松材线虫病除治人员故意丢弃、藏匿疫木在林间或偷运出售以及放任、唆使其他人员搬走疫木的。经调查属实后，给予举报人奖励人民币200元。被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奖励人民币1000元。
（六）凡举报林业苗圃、林地内（以镇、街道为单位）首次发现红火蚁、美国白蛾等重大林业有害生物危害的，经调查属实后，给予举报人奖励人民币200元。
五、领奖程序
（一）经相关部门查证属实后10个工作日内，告知符合奖励条件的举报人领取奖励。在规定的时间内凭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到举报单位领取奖金。
（二）举报人委托他人代领奖金的，应当提供委托证明、委托人和受委托人的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证件。
（三）举报人无法现场领奖且无委托人的，应及时说明情况并提供有效身份证件照片和手机号码或银行账号、微信号，由奖励部门将奖金充值到举报人手机上或转入指定的账户或微信上。
（四）举报人在接到举报奖励告知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未领取奖金的，视为自动放弃奖励权利。
六、监督管理
（一）重大林业有害生物违法行为有奖举报办法作为实施重大林业有害生物防控工作接受群众监督的一项重要措施，举报奖励部门应对举报人的姓名、地址、电话、信函等严格保密，切实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
（二）凡将举报人信息泄露，视其情节轻重，对信息泄露责任人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bookmark: _GoBack]（三）举报人在举报时应实事求是，如发现故意捏造违法事实诬告他人，或者弄虚作假骗取奖励，视其情节轻重，依法追究举报相应的行政和法律责任。
七、举报方式
（一）举报人可通过实名或匿名方式举报。
（二）举报人可以通过书面、电话等方式举报，也可直接到区林业局当面举报。
举报电话：023-45692775、023-45676774
地　　址：铜梁区林业局、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八、本办法由林业局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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